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修订说明

第11章 特殊事项的处理
——第五十四条可冲抵保证金的证券范围和折算率调整
[bookmark: _GoBack]将“（三）若证券被调出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范围，在计算维持担保比例时会将该证券剔除。”修改为“（三）若证券被调出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范围、被暂停交易、被实施风险警示等特殊情形或者因权益处理等产生尚未到账的在途证券，乙方有权酌情确定此种情形下维持担保比例的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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